
亞洲大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   據        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(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)       
         


	身分別
	□校外人士(非於本校投保健保者)
□校內人士(於本校投保健保者，眷屬除外)
□在學學生
□其他             (勾選此項者，請務必依註3之類別填寫)

	總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

	代扣補充
保險費
	

	說  明
	

	簽  收
		※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自104年起不再主動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，可利用國稅局申請管道或主動向本校會計室申請。




	銀行及分行名稱
	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分行              【限本人戶名帳號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銀行帳號
	【必填】

	備  註
	
※跨行匯款需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


附註：
1.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規定略以「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下列各類所得，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，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」。(1)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之獎金。(2)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。(3)執行業務收入。(4)股利所得。(5)利息所得。(6)租金收入。
2.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2條規定略以「保險對象有前條所定免由扣費義務人扣取補充保險費之情形者，應於受領給付前，主動告知扣費義務人，得免扣取補充保險費。」
3.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5條規定提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始得免扣取。一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職業者及第二類被保險人。二、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者。三、第五類被保險人、中低收入戶成員。四、中低收入老人、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與少年、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著、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。五、經濟困難者。
4. 亞洲大學基於「所得扣繳申報」之目的，須取得您的識別類與身分別資料，以在法定期間內完成扣繳申報。另依領款方式需求，須取得您的金融帳戶資訊以給付款項。本校將保存您的資料並於系統建檔，以便將來仍有需求時可代為填寫收據資料，節省您的寶貴時間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承辦單位或會計室。(註：如未完整提供資料，將影響所得的扣繳申報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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